
权力和责任清单
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三同时”检查批准
	权力类型
	行政许可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三同时”检查批准

	子项编码
	

	子项名称
	

	实施主体
	自治区海洋局

	实施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1999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6号修订公布，自2000年4月1日起施行）第四十八条第一款   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环境保护设施未经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检查批准，建设项目不得试运行。
2.《防治海洋工程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2006年9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75号公布，自2006年11月1日起施行）第十六条  海洋工程的环境保护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实施对象
和范围
	海洋工程建设单位。

	实施条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的规定，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三同时”检查批准的行政审批条件为：

1．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已经主管部门核准；
2．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要求，主体工程已建设完毕；

3．环境保护设施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要求建成，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要求；
　　4．相关人员通过岗位培训，岗位职责明确、操作规程及规章制度健全；

5．污染物拟处理方式符合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要求；

6．防治海洋工程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的应急预案已报海洋主管部门备案；
7.建设单位应当在投入生产之日起20个工作日前向核准其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海洋主管部门提交海洋工程环保设施“三同时”检查申请、申请表和有关资料。

	申请材料
	申请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三同时”检查批准应提交以下材料：

1．海洋工程环保设施“三同时”检查申请文件原件；

2．海洋工程环保设施“三同时”检查申请表(见附件2)。
以上材料需提供纸质文本1式2份，电子文本1份（电子格式为BJX）。

注：申请单位需提供法人资格证明、法人身份证明、组织机构代码或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报件时申请人需提供身份证原件。

	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30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行政许可数量
	无数量限制。

	收费标准
及其依据
	不收费。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报送的材料进行审核。

    3．决定责任：作出决定（局负责人审核，提出予以同意许可或不同意许可决定，不予同意许可的应当告知理由）；按时办结。

    4．送达责任：办公室制作决定文件，服务窗口通知申请人领取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审批核 准意见函；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 “三同时”检查批准档案；加强海洋工程环保设施“三同时”检查的监督，保护海洋资源免遭破坏。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三同时”检查批准不予受理、审核的；

2．对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三同时”检查批准而予以审核同意的；

3．未严格审查申报材料，造成纠纷或财产损失的；

4．监管不力或怠于履行职责的；

5．擅自增设、变更涉及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三同时”检查批准的审查程序或核准条件的；

6．在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三同时”检查批准监管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造成海洋资源遭受较大损失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

	承办机构
	自治区政务服务中心自治区海洋局窗口

	咨询及投
诉电话
	咨询电话：0771-5509991

	
	投诉电话：0771-5780822

	备注
	


廉政风险点

	风险点数量
	表现形式
	等级
	防控措施
	责任人

	4
	审查环节：收受好处，对特定关系人的申请材料审查不严格、不公正。
	高
	1.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
2.规范工作程序，加强制度建设；
3.加强对工作人员教育和培训；
4.重大事项须经处务会研究报局长办公会审定。
	海环处
负责人

	
	审核环节：对特定关系人的申请材料不按照规定进行严格审核。
	低
	
	海环处
负责人

	
	相关领导没能严格审批、把关。
	低
	
	分管局领导和海环处负责人

	
	对特定关系人的申请事项，不按照规定审议。
	低
	
	局领导


附件：1.行政审批流程图

2.海洋工程环境保护设施三同时”检查申请表
示范文本
附件1

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三同时”检查流程图

（法定办结时限30个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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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海洋工程环境保护设施“三同时”检查

申请表
（示范文本）
项 目 名 称    中国石化XXXX码头工程

建 设 单 位    中国石化XXXX责任公司（盖章)

负 责  人          张三          

联 系 电 话       0779-2675000       

	海洋主管部门填写
	收到检查

申请日期
	XXXX年XX月XX日

	
	编    号
	


国家海洋局制
说    明

1．本表根据《海洋工程环境保护设施管理办法》制定。

2．表格中还不能讲清的内容可以另加页补充说明。
3．封面海洋工程建设单位需加盖公章。

4．本申请表一式两份，一份报送海洋主管部门，一份本单位存档。
	建设地点
	位于铁山港西港区啄罗作业区北端，在建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10万吨级通用码头1#和2#泊位南侧约400m处
	经纬度
	北纬21°28′，东经109°31′

	项目主管部门
	中国石油XXXX集团公司

	建设项目性质（新建   改扩建    技改  迁建）
	新建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审批机关

及批准文号、时间
	广西海洋局，桂海函[XXXX]X号，XXXX年XX月XX日

	初步设计审批部门及批准文号、时间
	广西交通运输厅，桂交行审[XXXX]X号，XXXX年XX月XX日

	总投资概算(万元)81347
	其中环保投资(万元)300000

	实际总投资(万元)37710
	其中环保投资(万元)3000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单位
	北海市XXXX海洋环境保护服务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中石化XXXX工程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广西XXXX集团有限公司

	开工日期
	XXXX年XX月

	投入试运行日期
	XXXX年XX月XX日

	主要产品名称及年产量(分别按设计生产能力和实际生产能力)：



	主要生产工艺及污染物产品流程图：

1.工艺流程

本工程装卸船的主要油品种类为汽油、柴油、石脑油、航煤油、苯、二甲苯、甲醇、LPG、丙烯。装卸工艺流程分装船和扫线两类。

2.主要装卸工艺流程

（1）装船：厂区储罐→装船泵→陆域管线→银翘根部切断阀→设计分界线→引桥管廊管线→码头平台阀→装卸臂→码头管廊→厂区罐区→泵→主管廊→炼厂。

（2）扫线

A、装卸臂和阀区

外臂：先打开臂顶真空阀，外臂内油品→船舶货舱。

内臂和阀区：轻启连接液相管和气相管的阀门→内臂内的残夜汽化→气相管→靠前沿的阀门后的相应管道内。

B、干管

油品和化工品干管用氮气吹扫；丙烯、LPG送至北海炼化项目的可燃气体回收系统中的储气柜。

3.主要污染物产生流程图：

（1）废气：油品装船→船舱产生轻组分油气→油气回收装置

（2）废水：码头输油臂区含油冲洗废水、初期雨水→3个含油污水收集池→泵送北海炼化项目含油污水处理场处理后循环使用。

（3）生活污水：生活污水先经化粪池处理后泵入北海炼化项目含油污水处理场处理后循环使用，不外排。



	


	主要污染物处理流程图：


[image: image2]



主要污染物处理设施一览表

	主要污染物处理设施名称
	产生量
	处理能力
	治理

方法
	投资

(万元)
	监测结果
	执行

标准
	排放

去向
	备注

	
	
	设计
	实际
	
	
	污染物

名称
	处理前
	处理后
	处理效率（%）
	
	
	

	油气回收装置
	
	500m3/h
	
	三级冷凝、活性炭吸附
	1250
	苯
	4360
	1.41
	99.9
	GB16297-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大气
	达标

	
	
	
	
	
	
	
	5403
	2.41
	99.9
	
	
	

	
	
	
	
	
	
	
	6280
	2.30
	99.9
	
	
	

	
	
	
	
	
	
	
	4003
	1.32
	99.9
	
	
	

	
	
	
	
	
	
	
	4620
	2.45
	99.9
	
	
	

	
	
	
	
	
	
	
	5440
	2.17
	99.9
	
	
	

	含油污水处理场
	
	300 m3/h
	
	隔油、浮选、A/O、O2、臭氧、BAF/
	
	
	
	
	
	
	
	

	
	
	
	
	
	
	
	
	
	
	
	
	

	
	
	
	
	
	
	
	
	
	
	
	
	

	
	
	
	
	
	
	
	
	
	
	
	
	


	固体废弃物名称
	产生量
	处置情况
	投资(万元)
	备注

	
	
	
	
	

	总  计
	
	
	
	

	


生活垃圾产生量及处理情况：

主要污染物处理设施一览表

	主要污染物处理设施名称
	产生量
	处理能力
	治理方法
	投资   

（万元）
	监测结果（浓度单位：mg/m3）
	执行标准
	排放去向
	备注

	
	
	设计
	实际
	
	
	污染物名称
	处理前
	处理后
	处理效率
	
	
	

	油气回收袋装置
	
	500m3/h
	
	三级冷凝、活性炭吸附
	1250
	苯
	4360
	1.41
	99.90%
	GB16297-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大气
	达标

	
	
	
	
	
	
	
	5403
	2.41
	99.90%
	
	
	

	
	
	
	
	
	
	
	6280
	2.3
	99.90%
	
	
	

	
	
	
	
	
	
	
	4003
	1.32
	99.90%
	
	
	

	
	
	
	
	
	
	
	4620
	2.45
	99.90%
	
	
	

	
	
	
	
	
	
	
	5440
	2.17
	99.90%
	
	
	

	
	
	
	
	
	
	非甲烷总烃
	677
	3.5
	99.50%
	
	
	

	
	
	
	
	
	
	
	671
	2.6
	99.60%
	
	
	

	
	
	
	
	
	
	
	673
	2.3
	99.60%
	
	
	

	
	
	
	
	
	
	
	680
	3.1
	99.50%
	
	
	

	
	
	
	
	
	
	
	647
	2.1
	99.60%
	
	
	

	
	
	
	
	
	
	
	672
	2.8
	99.60%
	
	
	

	含油污水处理场
	
	300m3/h
	
	隔油、浮选、A/O、O2、臭氧、BAF、砂滤、杀毒、回用
	15375（包含含盐污水处理场）
	PH值
	7.76
	8.19
	—
	GB8978-1996《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一级标准
	回用
	达标

	
	
	
	
	
	
	COD
	76.5
	11.5
	
	
	
	

	
	
	
	
	
	
	BOD
	2.5
	2.35
	
	
	
	

	
	
	
	
	
	
	悬浮物
	7
	7
	
	
	
	

	
	
	
	
	
	
	石油类
	0.6
	0.125
	
	
	
	

	
	注：处理前浓度为码头前沿含油污水池的监测数据；码头含油污水与厂区含油污水混合后才进行污水场处理。

	/
	
	
	
	
	
	
	
	
	
	
	
	

	
	
	
	
	
	
	
	
	
	
	
	
	


	其他污染物名称
	排放量
	治理方法
	监测结果
	执行标准
	备注

	
	
	
	
	
	


	应急器材名称
	型号
	数量
	备注

	
	
	
	


	环保设施工程质量评价：

优

	环保管理制度、人员定岗情况：

1、公司制定《环境保护管理规定》、《大气污染防治管理规定》、《三废分级控制管理规定》、《装置开停工及维修环保管理规定》等15个环保管理制度；
2、公司环保管理人员4人。



	监测手段及人员配置：

公司设有中心化验室，负责公司废水、废气、环境空气、噪声的日常监测工作。配备了精密PH计、电子天平、分光光度计、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自动电位滴定仪、溶解氧测定仪及便携式综合烟气分析仪、大气自动采样器、中流量只能TSP采样器、精密声级计等较先进的仪器，开展了PH值、石油类、SS、COD、硫化物、挥发酚、氨氮、游离碱、重金属、非甲烷总烃、TSP、烟气、厂界噪声等多个项目的监测，基本满足公司日常监测工作。

中心化验室从事环保监测工作人员12人。



	尚未完成的环保设施及存在问题：



	结论和建议：

	检查委员会(小组)意见：




检查委员会(小组)成员
	序号
	工  作  单  位
	职务、职称
	签名
	联系电话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建设项目主管部门意见：

                                                      （公章）

经办人（签字）：李四           ××××年××月××日


	海洋主管部门意见：

（公章）

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





作出不同意受理决定，并告知向有关机关申请





服务窗口对申请审查作出处理（限3个工作日，不计算在承诺办结时限内）





当场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的全部内容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申请人提出申请请





会审及主办处室汇总会审意见


（限5个工作日）
















































































个工作日）





处室领导审核（限3个工作日）





各会审单位提出意见，承办人提出审查意见（限5个工作日）





（限12日）





局负责人审批，作出予以同意许可或不予同意许可决定（限3个工作日）





服务窗口通知申请人领取决定文


件（限2个工作日，不计算在承诺办结时限内）





同意许可的，办公室制作决定文件（限2个工作日）





承办处室组织对环保设施进行检验


（限5个工作日，不计算在承诺办结时限内）





不属于本局


职权范围的





不同意许可的，告知申请人不同意的理由（限2个工作日）





储油





A/O生化池





冷凝机组








排入大气环境





轻组分油品























冷凝





轻组分油气处理：





油泥储
















































































个工作日）





一级气浮（CAF）





格栅沉淀见


（限12个工作日）





二级气浮（DAF）





生物接触化氧





污油罐





流砂过滤





臭氧分解





吸附罐（活性炭吸附）


 





污水处理：





送焦化装置回炼





集油罐





含油污水、生活污水





调节除油





BAF生化池





回用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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